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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 � � � � � � � � � � �编号：2023-026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3月15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

的《关于海南椰岛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有关事项的问询函》（详见2023-022号公告），要求

公司在3个交易日内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补充和完善，公

司于2023年3月20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2个交易日回复问询函。

鉴于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尚未完成补充，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再次延期回复

问询函，预计延期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公司对于延期回复问询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真挚的歉意。 公司将尽快就问询函予以回复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688680� � � � � � � � �证券简称：海优新材 公告编号：2023-026

转债代码：118008� � � � � � � � �转债简称：海优转债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23年3月8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 ）。 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进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环节，上

交所转发了中国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要求公司予以落实及回复，并按照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更新

并提交。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落实函中所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核查， 并按落实函要求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

实函的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合同相关中介机构对落实函的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

订，现根据相关要求对落实函回复的补充内容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

实函的回复报告（修订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公告编号：2023040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3年3月22日，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具体审核意见以《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为准，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

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713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3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252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3年3月7日至2023年3月20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年3月22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7,985

份额级别

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

持有期混合A

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

持有期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85,714,822.40 12,891,285.90 498,606,108.3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192,980.42 1,898.84 194,879.26

募集份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85,714,822.40 12,891,285.90 498,606,108.3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92,980.42 1,898.84 194,879.26

合计 485,907,802.82 12,893,184.74 498,800,987.56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2,171,701.73 50,004.44 2,221,706.1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45% 0.39% 0.4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3年3月22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资产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0�万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最短持有期为一年，在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不含该日）前，基金份额持有

人不能提出赎回和转换转出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

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

转换转入份额而言）起（即最短持有期起始日），至最短持有期起始日一年后的年度对日

的前一日。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含该日）之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

请。若该年度对日为非工作日或该日历年度中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

期到期日按时开放办理该基金份额的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的，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

期日顺延至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2）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的年度对日

（含该日）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

自其最短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才能办理赎回和转换转出。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

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

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3）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

确认结果为准。请投资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

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0-6868、

0755-83160000和网站（http://www.ubssdic.com）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1、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苏能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688,888,88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26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苏能股份” ，股票代码为“600925”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6.18元/股，发行数量为688,888,889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82,222,889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6,66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68,887,889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20,001,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14,886,708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799,999,855.4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5,114,292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1,606,324.56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2,35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36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江苏徐矿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和《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10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或未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13,

809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85,339.62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8,874,08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25,641,814.4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3,809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85,339.62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郭轶娟 郭轶娟 2,080 12,854.40 12,854.00 1

2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80 12,854.40 12,584.40 44

3 雷敬国 雷敬国 2,080 12,854.40 2,080.00 1,744

4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80 12,854.40 0.00 2,080

5 吴志刚 吴志刚 2,080 12,854.40 0.00 2,080

6 徐铭峰 徐铭峰 2,080 12,854.40 2,854.40 1,619

7 姚杨 姚杨 2,080 12,854.40 0.00 2,080

8 俞红 俞红 2,080 12,854.40 0.00 2,080

9 赵旭光 赵旭光 2,080 12,854.40 0.00 2,080

10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080 12,854.40 12,854.00 1

合计 20,800 128,544.00 43,226.80 13,80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128,101股，包销金额为31,691,664.18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0.74%。

2023年3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

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1号楼4楼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5-83387679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发行人：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23日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1,276,015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通发展” ，股票代码为“60316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7.25元/股，

发行数量为41,276,015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894,015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382,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127,015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7,149,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020,29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41,756,02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28,70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2,044,224.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125,58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3,677,85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3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453.75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05 7,636.25 0.00 0 205

2 吴本广 吴本广 205 7,636.25 0.00 0 205

3 严俊 严俊 205 7,636.25 0.00 0 205

4 姚杨 姚杨 205 7,636.25 0.00 0 205

5 俞红 俞红 205 7,636.25 0.00 0 205

6 赵旭光 赵旭光 205 7,636.25 0.00 0 205

7

郑州安图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安图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5 7,636.25 0.00 0 205

合计 1,435 53,453.75 0.00 0 1,43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30,139股，包销金额为42,097,677.75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2.74%。

2023年3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083� 3699/010-6083� 899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子邮箱：project_htfzecm@citics.com

发行人：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康口腔”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304.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8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4,304.35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7,217.3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82.6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21.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将在2023年3月29日（T+2日）

刊登的《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3月24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巨潮资

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和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思”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1,062.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417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科瑞思” ，股票代码为“301314”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062.50万股， 发行价格为63.78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

06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335,53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59,200,294.7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89,46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8,462,205.26元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289,467股，包销金额为18,462,205.26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比例为2.72%。

2023年3月23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7,842.35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5,082.47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125.00万元；

3、律师费用：1,156.60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61.29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16.99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若发行费用明细加总金额与发行费用总额存在差异

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电器”、“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７２

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未来电器”，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８６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９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统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７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０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９９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３６．３３９７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

数倍，即

７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８０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９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８８４３０１２％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６９．８０７８９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４５１

，

１８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９３

，

３７０

，

８８８．２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２３

，

８２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５

，

７０９

，

３６１．８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４０

，

５６９

，

７５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０５

，

０４８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中泰证券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５２３

，

８２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５

，

７０９

，

３６１．８０

元。 中泰证券包销股份数量占

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１．４９６６％

。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中泰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中泰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１０

，

２８１．５０

２

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

１

，

０６６．０４

３

律师费用

５５６．６０

４

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４０．４１

５

用于本次发行上市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８２．０８

合计

１２

，

３２６．６２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文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

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

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９

号泓晟国际中心

１７

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８７０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８８０

发行人：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联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366 号）。本

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85.1367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

量为 297.770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30.4295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6.57%，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7.3409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348.507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71%；网上发

行数量为 506.2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29%。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2.38 元 /股。

日联科技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日联科技” A 股 506.20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3 年 3 月 24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3 月 2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

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

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082,57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4,425,239,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3509127% 。 配号总数为 28,850,479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28,850,47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849.71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85.5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63.0072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7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91.7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29%。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479506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3

日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